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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15 年 9 月 19 日安倍內閣在民眾的抗議聲中，利用 60 天原則，即眾議院通

過後送交參議院，在 60 天內參議院未表決的情況下，退回眾議院以三分之二多

數通過了新安保法修改案。此修改案使日本使用武力的時機與條件產生重大的改

變，讓日本得以擺脫「專屬防衛」走向「主動進攻」，只要對日本人民安全產生

威脅時，日本即可主動派兵出擊，甚至更可派兵海外協助美國與其他盟國之軍事

行動，大大改變了日本、中國與美國之間的戰略局勢。 

美、蘇冷戰時期，美國與日本於 1951 年所簽訂的舊安保法(日本国とアメリ

カ合衆国との間の安全保障条約)以及於 1960 年簽訂的新安保法(日本国とアメ

リカ合衆国との間の相互協力及び安全保障条約)，對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國的日

本重建、國內經濟發展有極大的影響，1一方面日本得力於美國軍事保障，確保

了日本國土的安全，提供日本安全穩定的發展空間；另一方面也形塑了美國所建

構的東亞圍堵體系，以避免共產國際勢力的擴大。2此法提及，當日本受到攻擊

時，美國會給與軍事上的協助，同時受到日本和平憲法之約束，除日本直接受到

攻擊，日本將不能主動採取任何軍事行動。 

雖然新安保法修改案已在日本國會順利通過，仍引起部分日本民眾對此案的

不滿，抗議新安保法通過的匆促。在野黨也正籌畫合作，對新安保法提出違反憲

法第九條之告訴。內閣會議方面解釋到，日本各項法條之執行均須以憲法第 13

條中所提及「以國民追求生活、自由與幸福的權利」為前提，但日本內部分民眾

仍難以接受新安保法，認為不需同意通過一項將戰爭合理化之法律，國內超過五

成的國民反對此安保法的通過，3且認為這是違反憲法之立憲主義、和平主義以

及民主主義，但首相安倍晉三認為日本過去一直受到美國保護，現在應該要開始

有所作為，不應一直在美國的保護下苟且生存，應開始肩負起亞太安全的責任。

在新安保法修訂之後，美日之間的軍事力量，已漸漸步入平衡的狀態。 

本文針對 2015 年 9 月 19 日日本所通過的新安保法修改案，做為研究的主軸，

透過文獻的探討、新聞媒體訊息蒐集，整理並研究美日安保條約的沿革與發展，

並以新安保法修改案為主要變數，探討新安保法對於亞太地區戰略關係所造成的

影響。 

貳●正文 

一、美日安保法的發展  

                                                      
1 楊永明，「美日安保與亞太安全」，政治科學論叢，第九期（1998 年 6 月）。

〈http://club.ntu.edu.tw/~yang/paper-11.htm〉 
2 佚名，「日美安保法」，焦點事件（2015 年 11 月）。〈http://www.eventsinfocus.org/issues/174〉 
3 童倩，日本民調:大多數受訪者反對安保法，BBC 中文網(2015 年 9 月)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5/09/150921_jp_security_bills_disp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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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45 年後，同盟國為避免日本軍國主義再起，在盟軍的指導以及輔助下，

日本修訂了原先的《大日本帝國憲法》，並將其冠上新的名稱《日本國憲法》，其

中包括三大原則：主權在民、放棄戰爭(和平主義)、尊重人權。也因為這部憲法，

使得日本往後的行動，以及法律的制定皆出現了許多限制。當中也有許多法條納

入了盟軍的改造日本行動，訂出日本用兵的規範，如憲法第 9 條中所提及需永久

放棄以國權，發動戰爭、武力威脅及攻擊作為解決爭端之方法。4此法改變了許

多日本舊有的規範，也使戰後的日本能有空間得以快速的發展，其國內的經濟也

迅速地恢復。 

1945 年二次大戰日本投降後，同盟國中以美國為首，佔領日本並開始對日

本進行改造。盟軍的佔領政策主要有二：一是 1945 年起以非軍事化政策為前提，

為防止日本軍國主義再起，改變了原本的軍隊制度，也在新憲法中規範日本的軍

事權力；二是 1946 年間則以民主化政策為要，推動諸多改革，試圖讓日本朝著

自由民主的方向前進，尤其戰後新憲法改變了日本的政治體制，使日本從戰前以

天皇為國家主宰的軍國主義，轉而成三權分立的內閣制。5 

安保法是二戰後美蘇冷戰期間的產物，日本為因應共產勢力對東亞局勢的改

變，藉此法可獲得美國於軍事上保障，避免遭受外來勢力的乘虛而入；對於美國，

則為防止日本軍國主義再起以及促進日本民主政權的獨立，避免日本投奔蘇聯、

中國的共產勢力，因此積極促合日美合作一事，美日同盟在此建立，而美日安保

法也在此有了雛形。6 

1951 年二戰戰勝國與戰敗國簽訂《舊金山和約》，五個小時後日本即與美國

簽訂舊安保法，使日本與美國成為「美主日從」的軍事同盟，在安全上以依賴美

軍保護為主，自主防衛為輔。7此法中提到美國有權在日本國內及周圍駐兵，而

駐日美軍的任務是防衛日本避免受到外來攻擊。8當日本政府請求時，美軍可鎮

壓日本國內所發生的暴動，但之後日本內部漸趨穩定，且此法可能涉及干涉日本

國內事務，便於 1960 年的修正法案中刪除。 

美蘇冷戰的第一階段屬剛柔並濟，起初蘇聯領導人赫魯雪夫訪問美國，雙方

首腦舉行的大衛營會議，此舉是蘇聯推行美蘇合作的重大行動，但 1961 年蘇聯

修築柏林圍牆，使美蘇關係更為緊張；1962 年的古巴飛彈危機，更差點引發核

                                                      
4
 日本眾議院，「日本國憲法」
〈http://www.shugiin.go.jp/internet/itdb_annai.nsf/html/statics/shiryo/dl-constitution.htm〉 
5 金熙德，21 世紀初的日本政治與外交（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 年），頁 119-120。 
6 朱松柏，新世紀亞太情勢與區域安全（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2003 年），頁 145。 
7 金熙德，21 世紀初的日本政治與外交（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 年），頁 130。 
8 朱松柏，新世紀亞太情勢與區域安全（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2003 年），頁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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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被視為冷戰的最頂峰與轉捩點。1960 年代中至 1970 年代末，是美蘇爭霸

的第二階段，此時的蘇聯以攻為主，美國則轉攻為守。蘇聯大幅縮短與美國的經

濟差距，增強軍事力量，欲與美國爭奪世界霸權，美蘇關係於此時逐漸惡化。1960

年日本在舊安保法下經濟又漸漸有起色，自衛隊的成立也行之有年，世界各國希

望日本能對國際社會提出，與其經濟相對程度的協助，美國也希望日本能夠肩負

保衛東亞的任務，9而前項所提及美方可與日方共同鎮壓國內動亂之事，也於新

安保法簽訂後刪除。10其中 1960 年簽署的美日安保法修正條文與原美日安保法最

大差異，在於日本以「基地換安全」，日本提供軍事基地以換取美國對日本保護。
11此外，此條文亦提及，若在日本管轄範圍內，美日兩方任一方遭軍事攻擊且危

害到和平與安全時，雙方將共同對抗危險，此條文使美日雙方的關係更趨平等，

但因美國在此獲有犯罪赦免權且日本國民仍壟罩於二戰的陰霾中，故大量抗議聲

浪排山倒海而來，而時任日本首相岸信介也在條文通過之後，提出了辭職一事。

此後每一次簽屬的安保法，期限也訂為十年重新簽訂、審核一次，以隨時剔除不

合時宜的內容。 

1978 年，日美兩國為避免美蘇對立波及日本安全，以日本北部地區遭受蘇

聯攻擊之假設，兩國進一步擬定《美日安保指南》，以擬定共同作戰計畫，12此指

南有別以往的法條，雙方是以行政協議方式達成，在現有的安保法上，達成較有

彈性的協議，指南內容明確指出在日本遭受攻擊時，日本應先以自身能力擊退對

方，而美軍則負責防衛工作，若對方攻擊太猛烈，美日兩方再進行合作對抗，此

說明讓日本自衛隊扮演比過去更積極的角色。 

然而在 1991 年爆發的波斯灣戰爭中，日本未真正履行新安保法中的約定，

僅提供美軍約 130 億美金作為支援，使美國方面極度不滿。自從此次之後，日本

開始極力對自衛隊之派兵出兵方面做出全面性的檢討，並且開始將少部分自衛隊

編入聯合國軍隊中。 

1997 年的《美日安保防衛新指南》指出當日本國內面臨武力攻擊時，基本

防衛任務由日本自衛隊負責，美軍僅參與防衛行動，而面對美國在其他地區的軍

事行動時，日本最多只提供後勤支援；美日雙方將共同推動全面性的雙邊計畫，

此新指南下的日美的地位比以往更為平等。  

直到 2014 年，日本時任首相安倍晉三於臨時內閣會中，通過了以修改憲法

                                                      
9 蔡瑋，變動中的東亞國際關係（國際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2006 年），頁 32。 
10 金熙德，21 世紀初的日本政治與外交（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 年），頁 130。 
11 金熙德，21 世紀初的日本政治與外交（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 年），頁 130。 
12 朱松柏，新世紀亞太情勢與區域安全（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2003 年），頁 146-148。 



 新安保法下之美、日戰略關係  

4 
 

來解釋解禁自衛權的決議，將集體自衛權之範圍擴大，使日本自衛隊除了可以參

與聯合國戰爭行動外，更將自衛隊可出兵之範圍擴大到協防有可能影響日本之被

攻擊鄰國。此改變象徵日本開始遵循國際法中保障主權國家之規定，不再是墨守

其憲法第九章之規定，逐漸走出了內外矛盾的困境。這也使的日本在野黨發出嚴

正的聲明，表示安倍晉三此做法已有違日本憲法第 13 條以及第 9 條之規定，13且

近期內他們不排除進行合作，一起對安倍內閣做出違憲之告訴。而日本國內也因

安倍此做法，再一次發動了大規模的抗議活動，此次抗議從社會人士轉變成學生

為主體，顯示出日本青年人也逐漸意識到此議題之重要性。 

二、新安保法與集體自衛權的解禁 

集體自衛權起初是聯合國創始會員國為防範法西斯勢力再次復活而制定的

規範和措施。14根據聯合國憲章 51 條規定：「聯合國任何會員國受武力攻擊時，

在安全理事會採取必要辦法，以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以前，本憲章不得認為禁止

行使單獨或集體自衛之自然權利」。15 

集體自衛權的解禁，對日本在國際社會上的地位有著十分重大的影響，日本

現今身為全球強權之一，其軍事能力卻受到其憲法的限制，而無法充分且完整的

發揮，此次安保法內容的修改大部分都著重於這一方面，然而日本國內民眾因大

多主張和平非攻，故反對聲浪依舊大於支持聲浪，對於安倍內閣此次的修改案不

僅國內人民做出回應，鄰近的韓國及中國也表示不樂見，韓國政府認為日本此次

的行為將使東亞再次陷入危機，且也不利於日韓兩國的關係；中國方面則呼籲日

本應縝密思考後再做出行動，不應侵犯到中國的權力安全。16相反的，美國政府

對此行動表示樂觀其成，認為此次安保法的改變，將有利於增進日美兩國合體的

關係。集體自衛權的解禁，將使日本未來可派兵至海外協助美國其他戰場之戰

爭，亦或者是聯合他國政府對有可能造成日本國防安全、經濟方面有危害的國

家，無論其是否先攻擊日本，日本均有權主動提起戰爭。17 

安倍在 2013 年 2 月 7 日設立「安全保障法律基礎再建構懇談會」以便整合

共識，懇談會中提到目前自衛隊出動程式太過繁瑣，若遭遇緊急危難時將無法在

時間內有效反應，因此安倍內閣主張先以釋憲推動集體自衛權的行使，一來是釋

                                                      
13 日本眾議院，「日本國憲法」

〈http://www.shugiin.go.jp/internet/itdb_annai.nsf/html/statics/shiryo/dl-constitution.htm〉 
14金熙德，21 世紀初的日本政治與外交（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 年），頁 115 
15 聯合國，「聯合國憲章」 

〈http://www.un.org/zh/sections/un-charter/chapter-vii/index.html〉 
16李忠謙，「讓你看懂『解禁集體自衛權』日本安保法案 Q&A」，風傳媒。

〈http://www.storm.mg/article/65824〉 
17 江玟，「日本通過新安保法案 中美反應兩極」，風傳媒。〈http://www.storm.mg/article/65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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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速度較快，二來則是先以釋憲允許行使集體自衛權，之後若再修憲會比較容易

得到支持。集體自衛權行使時的暫定內容，是當他國向日本求援時，日本將依照

此三大原則行使武力：一、為保全日本存亡和守護國民，且無他法處置；二、行

使最小限度之武力；三、威脅到日本存立和顛覆國民生命安全亦或者危害到日本

追求自由與幸福權利根本。18 

2014 年眾議院通過安倍內閣對安保法內文之修正，此舉使日本國內民眾對

於新安保法的反對聲浪接連不斷，而日本其餘在野黨發出嚴正的聲明，表示安倍

晉三此做法已有違日本憲法第 13 條以及第 9 條之規定，且近期內他們不排除合

作一起對安倍內閣提出違憲之告訴。19 

對此日本國政府認為日本屬於主權完整之國家，在國際上受到國際法保障擁

有集體自衛權，但在國內卻受限於憲法，永久放棄以國家權利發動戰爭、武力威

脅及攻擊做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形成內外矛盾的窘境，因此安倍晉三提出憲

法第 9 條之修改的意見。對於解禁集體自衛權違反日本國憲法第 9 條，內閣會議

方面解釋，日本國憲法的各項法條、行動之執行均須符合該國憲法第 13 條，並

以其作為根據，當日本國民之生存和安全權力遭阻礙或受到侵害時，憲法第 9

條可破例允許其使用最低限度之「武力行為」，用以作為集體自衛的措施。20 

日本政府於 2015 年 5 月 14 日傍晚召開臨時內閣會議，批准 11 項安全保障

法制相關法案。其中有關「國際和平支援法案」，原先日本自衛隊若要出兵海外，

以特別措施法作為根據，但修法後屬永久法，自衛隊可更快速且不限地區被派遣

到紛爭地，在非戰爭現場可提供他國軍隊後援，但自衛隊派遣外地，須獲得國會

允許，眾參議院在 7 天內議決。武力攻擊事態法修正案則規範，若日本或日本友

國受武力攻擊，且國民權利遭受明顯危險，即使日本沒有直接受攻擊，也可動武。

原本周邊事態法範圍是「日本周邊」，但修法去除地理上的限制，改名為「重要

影響事態法案」，不再以日本周邊做為限制，自衛隊可派遣的地區也擴及全球，

支援的對象包括美國以外的國家，更可協助支援保護聯合國維和人員。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進一步表示，法案主旨在保護日本國民，現在的時代，沒

有國家有能力保衛自己，強調需要鞏固美日同盟以因應動盪。2014 年 7 月安倍決

定修改釋憲，安倍認為日本有責維護東亞區域安全，且必須走出美國的保護傘。

                                                      
18李忠謙，「讓你看懂『解禁集體自衛權』日本安保法案 Q&A」，風傳媒。

〈http://www.storm.mg/article/65824〉 
19 國際中心，「安保法確定半年內上路 將訂標準實施訓練、支援盟國」，東森新聞雲。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50930/572335.htm〉 
20郭育仁，「日本集體權法制化之發展方向」，全球政治評論，特集 1（2014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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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關於安倍這次針對集體自衛權的解禁，外界解讀其中含有三大意義：第一

點，日本可藉此次解禁加強其在西太平洋的軍事影響力；第二點，可以替美國牽

制且制約中國成為區域霸權；第三點，此次解禁可使日本保障其在西太平洋固有

之海洋航線的控制，避免中國的挑戰。 

三、新安保法與亞太戰略關係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形成美蘇兩大霸權，而亞太地區許多國家需依賴著美國

的軍事力量，日本、南韓、台灣、菲律賓等東亞島國形成美國所部署的圍堵防線，

時至今日冷戰業已結束，面對中國的強勢崛起，圍堵仍是美國維持權力平衡的重

要手段，不斷強化日本與美國的聯繫，透過日本之手發揮美國的影響力，而日本

也很樂意順應美國的戰略方向，恢復日本國家安全的自主性與區域影響力，2005

年美國與日本甚至於宣布把台灣問題列入美日安保條約的戰略考量，圍堵中國這

個潛在對手的態勢甚為明顯。22 

日本與美國的戰略利益大致相同，也具備實力與意願配合美國的戰略行動，

而有遠東地區的英國之稱，可視為美國勢力的延伸，反之日本要在外交上有重大

突破，也必須要有美國在背後的支持。美日同盟的轉型與強化，內容包括了美日

兩軍的戰略部署、中國視為核心利益的台海問題、北韓問題與抗衡中國崛起等，

顯示出美日之間國家利益的高度相關性。23 

然而 1980 年代，日本開始思索長遠的國家安全問題，希望日本的政治能力

能夠與經濟能力相對稱，開始出現希望擺脫消極的美國安全保護的呼聲，直到中

曾根首相上台後，確立了日本將邁向政治大國的發展方向，24正常化國家遂成為

日本至今仍極欲追求的目標，具體作為主要有三點，主動的防衛政策、和平憲法

的修改與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如今新安保法的修訂，顯現出日本正常

化國家政策已向前跨出一大步。 

日本正常化國家的作為，不管是從過去日本侵中的歷史，或是從中日之間對

於亞太區域霸權的競爭，事實上並不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不管是防衛政策的改

                                                      
21 中央社，「日本內閣通過『新安保法』：永久容許自衛隊走向海外」，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

〈http://www.thenewslens.com/post/164235/〉 
22 蔡瑋主編，中國和平發展與亞太安全（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民 94），頁

34-35。 
23 趙建民、何慎思，「日本外交中有關中國或美國優先之爭論-兼論日中台新安全架構」，問題與

研究，第 43 期（2004），頁 86-87。 
24 金熙德、馮昭奎、王新生、崔世廣，再生還是衰落：21 世紀日本的抉擇（北京 : 社科文獻出

版社，2005），頁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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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或是和平憲法的修改，都會被中國視為軍國主義復興的可能跡象。相反的，對

於美國而言，對於日本能夠負擔起更多區域安全責任，甚至於能夠協助美軍在世

界各地的軍事行動，擁有一個正常國家的武力部屬，美國是相當歡迎。 

冷戰時期美國為了預防蘇聯共產勢力的外擴，因此結合了盟軍將主戰場設在

歐洲，並把亞洲設為次戰場。然而隨著國際情勢的改變，亞太地區的戰略情勢也

正快速的變動中，中國的整體國力快速崛起，美國整體的軍事防衛支出卻逐漸減

少，為亞太地區的整體戰略局勢帶來新的變數，同時由於蘇聯的倒臺，歐洲國家

的局勢相對穩定，美國便逐漸將其戰略部屬東移，把資源逐漸轉移到亞太地區。

但沒想到 2001 年 9 月 11 日，美國紐約世界貿易中心遭受恐怖組織以飛機執行自

殺式攻擊，造成慘重的傷亡，為打擊恐怖主義，美國將戰力重心轉向反恐，為了

尋求中國在反恐行動中的合作，美國在亞太地區對於中國的圍堵情勢也就緩和下

來。然美國反恐行動已告一段落，美國總統歐巴馬宣布美國將再平衡亞洲的策

略，25美國戰略佈署的重心再度回到亞太地區，同時隨著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的上

台，中國在亞太地區乃至於全球的戰略佈署更加積極主動。從近期中國所籌組之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成立，成功吸引了英、法、德、澳、韓等 57 國的相繼

投入，26以及近期中國在南海動作頻繁，屢次進行填海造陸之工程，乃至於近日

的馬習會，中國所展現的不僅是其整體國力的提升，更進一步展現其強權的影響

力 ，挑戰美國的主導地位，進而加速了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布局，進一步強

化美國與盟邦的安全合作，其中日本新安保法的的修正，便是美國鞏固盟邦的安

全合作關係的重要一步，甚至於能減輕美國在全球軍事部屬的壓力。 

參●結論 

從原先的舊安保法制定直到如今新安保法的修訂，隨著日本的國家體系增強

以及世界情勢轉變，美國期望日本所能負擔的軍事行動日漸增多。新安保法修訂

的通過，代表著日本往後的出兵將不再受地區、距離的限制，而這也意味著日本

將來更能夠有效的協助美國維持亞太秩序，也將更有效的牽制中國在亞太地區的

影響力。對於日本國內持反對意見的民眾，其心中抱持的是不希望使日本重蹈覆

轍，再回到二戰前的軍國主義國家，派兵條件的修改也象徵著往後日本對外的交

戰可能性將增加。在面對美國及中國兩方發生糾紛時，日本做為美國在亞太地區

                                                      
25 謝奕旭，「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對區域權力結構之衝擊與影響」，戰略與評估，第五卷第三期

（2014 年），頁 4 
26 風傳媒，「亞投行意向創始成員國確定 57 國入列」，Yahoo 奇摩新聞

〈https://tw.news.yahoo.com/%E4%BA%9E%E6%8A%95%E8%A1%8C%E6%84%8F%E5%90%91%E5%

89%B5%E5%A7%8B%E6%88%90%E5%93%A1%E5%9C%8B%E7%A2%BA%E5%AE%9A-57%E5%9C%8B
%E5%85%A5%E5%88%97-%E9%A2%A8%E5%82%B3%E5%AA%92-0615004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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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理人，勢必將會被捲入其中。 

新美日安保法對日本武力運用的鬆綁，其影響的範圍將不再僅限於亞太地

區，這次的修改影響到的，將會是國際戰略局勢的重整。日本遭受攻擊時，除了

防衛性武力，更將進一步擁有還手的權利，由此可見日本從這次修改案後擁有了

先發制人的力量。往後美日同盟的行動將會越來越常見，包括南蘇丹內戰，日本

將接手美軍維和部隊，與中國解放軍一同執行聯合國的維和行動(PKO)。藉由這

次機會充分展現集體自衛權的解放，將不再受限於僅可在亞太地區的派兵，更可

隨聯合國一起派兵到世界各地執行任務，且在必要時主動採取攻擊行動。往後隨

著日本經濟以及整體國力的壯大，軍事力量將也必然跟著壯大，然而如何預防日

本再次走向軍國主義，也將成為日本國內人民是否支持新安保法的重要依據。 

未來透過新安保法的背書，美國與日本在國際上的軍事合作將漸趨緊密，尤

其是在亞太地區，日本將成為美國防堵中國這個潛在勢力，所設下的第一島鏈上

最強而有力的國家，日本將帶領盟邦齊力抵抗中國的紅色勢力外移，未來在國際

戰場上，看見美國及日本並肩作戰的機率也將日漸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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